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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网北京12月26日讯 东阳光(600673.SH)上周五晚间公告称，公司的参股公
司广东东阳光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药有限”）的股东宜昌东阳光长江药业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阳光药”，01558.HK）拟以2,312,319,650元向公司
控股股东深圳市东阳光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东实”）转让其所持广药
有限的9.9134%股权，对应广药有限27,720,405元注册资本（以下简称“本次股权
转让”）。公司对本次股权转让放弃优先购买权（以下简称“本次放弃权利”）。 

东阳光本次放弃权利涉及深东实增资部分构成关联交易，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本
次放弃权利已经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十四会议审议通过，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
会审议。 

东阳光称，本次放弃权利系基于自身发展定位及战略规划的整体考虑所作出的，本
次放弃权利事项不会导致公司所持有广药出资额占比发生变动，不改变公司合并报
表范围。本次放弃权利暨关联交易事项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造成重大影
响，亦不会影响公司的发展规划，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
情形。 

东阳光公告显示，过去12个月内公司与同一关联人深东实及其下属控股子公司发生
的需要累计计算的关联交易（包括本次）共2次，涉及金额为37,184.14万元。本次
交易前12个月内公司与同一关联人深东实及其下属控股子公司发生的其他关联交易
事项的进展情况：（1）公司以持有的宜昌东阳光药业股份有限公司5,328.00万股
股份置换关联方所持有的等价值的广药有限股权，涉及标的评估价格为77,672.13
万元；（2）公司向关联方购买其持有的广药有限5.0966%股权，交易金额为91,01
7.18万元人民币；上述交易已实施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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